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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1 重要提示 

1.1 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管理人组长黄宗信、副组长游念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124,466,812.84 124,514,960.19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80,072,745.70 -279,469,956.17 -0.02% 

股本（股）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4082 -0.4073 -0.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2,789.53 -3,940,347.40 8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48 -638,874.70 104.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000035 -0.00093 100.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0% 0.00%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45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54,662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3,2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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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文才 2,937,280 人民币普通股 

周茜如 2,531,444 人民币普通股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2,1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傅德毅 2,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1,9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唐魏斯 1,9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与上年同期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较大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进入重整期及借款利息大幅减少。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动，主要原因是进入重整期只有利息流入。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11)0707 号） 。导致无法表示

意见的事项： 

1、广夏实业公司已资不抵债，主要经营性资产已被法院拍卖。广夏实业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截止本报告日，我们未能获取管理人针对广夏实业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可行的改善措施。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广夏实业公司继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0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合理。 

2、我们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针对广夏实业公司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应收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人民币

16,194.83 万元（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款项的存在性及可收回金额，以及按 5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金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3、广夏实业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均未对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进行盘点，其中：存货余额 944.17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37.44 万元，账面价值 906.73 万元，占年末资产总额的 7.28%。我们无法实施存货监盘，亦无法实施其他替代

审计程序，以对年末存货的数量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3 所述，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金额与广夏实业公司账面列示应付款项金额不一致。截止本报告日，对

已申报债权的审查、确认工作尚未完成，我们亦无法实施有效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管理人现就该审计意见专项说明如下：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2009 年 1 月，广夏实业公司持有的酿酒公司 62%的股权被山东省滨州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广夏实业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

人中联实业股份公司以 500 万元拍得该股权，广夏实业公司因此失去了主要生产经营性资产。 

目前广夏实业公司尚在重整之中，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正在进行。管理人将积极引进重组方，注入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且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资产，早日解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问题。 

2、关于与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债权问题 

2008 年 4 月，广夏实业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浙江长

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长金”）签订《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债协议》（以下简称《转债协议》），同时，

广夏实业公司与浙江长金签订《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应付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 1.61

亿元（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利息为 0.55 亿元），作为对浙江长金承接原债务、解除银广夏及原债务人债务负担的补偿，公

司以定向转增的方式向浙江长金发行银广夏的股份，浙江长金获得银广夏股份后应将其全额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偿还所

承接债务的保障。公司作为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应付中国农业银行债务的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中

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浙江长金归还上述承接的还款责任之日，或获得该等股票质押之日，以先发生的为准，解除公司的保证担

保责任。 

2008 年 6 月，中国农业银行与承债人浙江长金签订《广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免息协议》，浙江长金在协议签订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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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支付完上述本金 1.22 亿元，则中国农业银行同意一次性减免浙江长金所欠利息 0.55 亿元以及债务本金在 2007 年 3 月

31 日后新产生的利息。 

根据《转债协议》，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浙江长金归还上述承接的还款责任之日，或获得该等股票质押之日，以先发生的

为准，解除银广夏保证担保责任。截止报告日，浙江长金已支付中国农业银行 5,500 万元；浙江长金所获得银广夏股份则于

2009 年 1 月被吴海龙司法冻结后质押。银广夏保证担保责任未能解除。 

对于浙江长金承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和公司通过向浙江长金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就以上

承债交易向其支付对价的经济交易，公司认为：由于承担债务和定向增发两笔交易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其本质为公司的全体

股东代酿酒公司偿还债务。  

公司认为，公司基于原担保合同向农行承诺的担保义务和转债协议的约定，以定向转增股份的方式为酿酒公司等原债务

人向长金公司代偿债务的行为，客观上解除了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债务负担，酿酒公司等债务人未支付任何对

价。据此，公司应获得对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的追偿权，公司将在适当时候通过诉讼方式向酿酒公司等债务人进行追讨。由

于公司资金比较匮乏，因此，诉讼工作尚未启动。 

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已致函酿酒公司，要求其向银广夏履行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保障银广夏及银广夏债权人和股

东的合法权益。 

3、关于存货无法盘点事项 

广夏实业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均未对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进行盘点，其中：存货余额 944.17 万元，存货

跌价准备 37.44 万元，账面价值 906.73 万元，占年末资产总额的 7.28%。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子公司销售公司与酿酒公司尚未与公司办理存货交接手续，亦不配合公司对销售公司、枸杞

公司的存货进行盘点。公司管理人将进一步调查解决该事项。 

4、关于申报债权与公司报表记录不一致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 28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的债权总额为 556,621,189.25 元，申报金额与账面应付金额有差

异，管理人的债权审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债权数额最终需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和法院确认。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以前年度，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占用 271329727.02 元。 

2、以前年度，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拖欠公司子公司销售公司 2,001.69 万元款项，该款项系销售公司向酿酒

公司预付的货款累计余额。 

3、以前年度，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欠公司 8.15 万元款项，款项性质为往来款项。 

4、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况。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2009 年 8 月 18 日，本公司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令广夏(银川)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偿还欠本公司的 105,085,724.51 元款项及利息 56,778,923.10 元（利息自 1998 年 1 月 1 日按欠款金

额累计计算，算至起诉之日）合计 161,864,647.61 元。2009 年 8 月 26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

书。同日，本公司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酿酒公司价值 1.63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010 年 12 月 16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宁民商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广夏（银

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偿还欠付本公司欠款 105,085,724.51 元，并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支付欠款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不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已受

理上诉，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进行二审开庭审理。 

截止本报告日，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此案作出二审判决。 

 

2、2009 年 8 月，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公司及北京汇东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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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2005）津高民一终字第 0139 号”《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人。2009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2009）一中执裁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书，追加本公司为此案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部分的债务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2009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

一中执裁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本公司为该案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

的债务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由于以上情况，本公司在 2009 年度确认了一项负债 1,765.79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支付。2009 年 12 月 2 日，本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申请，请求法院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2009）一中执裁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裁定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截止本报告日，尚未收到法院进一步的通知。 

 

3、因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未能按照《转债协议》约定完全履行对中国农业银行的付款义务，2010 年 1 月 15 日，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第一被告）、本公司（第二被告）、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第

三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四被告）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1）判决第一被告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 24,944,668 股全额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2）判决第一被告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7942 万元（本金人民币 6769.9 万元，利息 1172.1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3）判决第二被告本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 7,496.67 万元（其中本金 6,394.90 万元，利息 1,101.77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决中国农业银行就上述债务中的 5335.31 万元（其中本金 4550 万元，利息 785.31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

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第三被告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抵押资产变现后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决第四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 445.33 万元（其中本金 375 万元，利息 70.33 万元暂算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债务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10 年 10 月 27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 

截止本报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就此案作出判决。 

 

4、2001 年 9 月 25 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滨中经初字第 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广夏（固

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货款 4054100 元及从 2000 年 3 月 1 日起，至判决给付

之日期间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违约金。（二）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广夏（固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产依

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前款债务时，由被告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偿还前款剩余债务。（三）驳回山东鲁北企业

集团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09 年 3 月 6 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滨中执字第 42-4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被执行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62%的股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

人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2010 年 3 月 10 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向滨州中院递交《执行回转申请

书》，请求法院将依司法程序拍卖的原申请人持有的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62%的股权执行回转归申请人持有。 

截止本报告日，本公司尚未收到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收到本公司《执行回转申请书》的相关手续文件。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1、 中联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广夏

文化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3、 宁夏综合投

资公司  

4、 广东京中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5、 银川培鑫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1、非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

综合投资公司、广东京

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均承诺：本承诺人

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

诺义务。（2）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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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宁夏投资、京中

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

诺：在可以与全部或部

分中小股民诉讼原告达

成上述调解协议和/或撤

诉安排的情况下，代为

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担

的责任；在需要支付追

加对价的情况下，代为

支付追加对价。代为垫

付后，未明确表示同意

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无论该等股份的所

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

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

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

东偿还因代为垫付所形

成的债务，或者取得代

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

股东的同意。 

  2、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中联实业、深文化、

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

培鑫投资均承诺：未按

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承

诺时，将赔偿其他股东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承诺人声明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

业、深文化、宁夏投资、

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

承诺将忠实履行承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

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

股份。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1、浙江长金实业

有限公司   

2、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公司 

 

2009 年 11 月 19 日，

公司股东浙江长金实业

有限公司公开承诺如

下：1、浙江长金实业有

限公司将尽快履行与中

国农业银行等签署的

《转债协议》项下浙江

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的义

务，确保农业银行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前

解除银广夏的担保责

任。2、在农业银行解除

本公司的担保责任之

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

公司不寻求所持银广夏

股份的解除限售。在农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第一项承诺未履行。

农业银行已于 2010 年 1 月就该债务转移

纠纷案将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及本公司

等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第 2、

3 项承诺正在履行中。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持股份已部分减

持，但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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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解除银广夏的担

保责任后，浙江长金实

业有限公司再向银广夏

提出对股份解除限售的

申请。3、在农业银行解

除银广夏的担保责任

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

公司放弃行使所持股份

的表决权。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在所持限售股份解

决限售时承诺如下：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知悉并将严格遵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及深交所有关

业务规则，并将按照股

份解除限售的有关要求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586.00 -1,633.2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5 -0.024 --  

业绩预告的说明 

提醒投资者注意，关于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利润预测根据公司目前的情况进行预

测，适当考虑了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等。公司目前已进入重整阶段，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净利润可能因公司重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1 月 12 日 管理人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李先生 问询 2010 年业绩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 

2011 年 1 月 26 日 管理人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投资者问询关于召开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相关事项； 

2011 年 2 月 10 日 管理人办公室 实地调研 投资者曹先生 咨询参加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7 

2011 年 02 月 15 日 管理人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经营及重组事宜，未提供资料。 

2011 年 3 月 14 日 管理人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询问重整延期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3,845.82 37,266.17 293,605.34 37,266.1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03,391.20  303,391.20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11,840,845.77 101,569,210.09 111,840,845.77 101,569,210.0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9,067,310.56  9,067,310.5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1,505,393.35 101,606,476.26 121,505,152.87 101,606,476.26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50,000.00 16,194,137.82 1,750,000.00 16,194,137.82 

  投资性房地产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8 

  固定资产 1,211,419.49 346,146.42 1,259,807.32 357,220.1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61,419.49 16,540,284.24 3,009,807.32 16,551,357.99 

资产总计 124,466,812.84 118,146,760.50 124,514,960.19 118,157,834.2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3,322,247.85 21,416,181.09 23,322,247.85 21,416,181.09 

  预收款项 6,175,185.63 1,075,698.20 6,175,185.63 1,075,698.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527,043.27 2,408,820.62 2,237,901.85 2,120,519.20 

  应交税费 17,686,059.87 15,875,226.86 17,686,059.87 15,875,226.8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8,831,603.06 18,831,603.06 18,831,603.06 18,831,603.06 

  其他应付款 303,536,818.13 306,937,924.39 303,536,818.13 306,937,924.3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47,939.06 347,939.06 143,269.90 143,269.90 

流动负债合计 372,426,896.87 366,893,393.28 371,933,086.29 366,400,422.7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7,659,724.93  7,595,886.25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24,982,256.07 24,982,256.07 24,982,256.07 24,982,2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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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641,981.00 24,982,256.07 32,578,142.32 24,982,256.07 

负债合计 405,068,877.87 391,875,649.35 404,511,228.61 391,382,678.7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资本公积 742,885,167.77 742,885,167.77 742,885,167.77 742,885,167.77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49,160.91 1,749,160.91 1,749,160.91 1,749,160.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710,841,070.38 -1,704,497,213.53 -1,710,238,280.85 -1,703,993,169.2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072,745.70 -273,728,888.85 -279,469,956.17 -273,224,844.52 

少数股东权益 -529,319.33  -526,312.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602,065.03 -273,728,888.85 -279,996,268.42 -273,224,844.5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4,466,812.84 118,146,760.50 124,514,960.19 118,157,834.25 

管理人组长： 黄宗信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3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0.00  0.00  

其中：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05,796.61 504,044.33 3,943,655.52 3,830,932.43 

其中：营业成本 605,796.61  3,943,655.5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42,198.41 504,044.33 929,113.72 880,769.43 

      财务费用 63,598.20  3,014,541.80 2,950,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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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605,796.61 -504,044.33 -3,943,655.52 -3,830,932.4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441.45 241.4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05,796.61 -504,044.33 -3,944,096.97 -3,831,173.8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605,796.61 -504,044.33 -3,944,096.97 -3,831,173.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602,789.53 -504,044.33 -3,940,347.40 -3,831,173.88 

    少数股东损益 -3,007.08  -3,749.57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  -0.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  -0.006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605,796.61 -504,044.330 -3,944,096.97 -3,831,173.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602,789.53 -504,044.330 -3,940,347.40 -3,831,173.8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3,007.08  -3,749.57  

管理人组长： 黄宗信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3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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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40.48  53,761.81 377,13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48  53,761.81 377,131.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428,007.36 426,656.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399.70 35,185.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28,229.45 425,794.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2,636.51 887,63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0.48  -638,874.70 -510,504.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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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 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 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0,000.00 5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0.48  -138,874.70 -10,504.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293,605.34  433,134.53 22,159.6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3,845.82  294,259.83 11,654.79 

管理人组长： 黄宗信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管理人副组长：游念东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组长：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